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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稳健成长证券投资基金发行公告 

 

    重要提示 

    1、南方稳健成长证券投资基金的发行及募集方案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金

字【2001】38 号文批准。 

  2、南方稳健成长证券投资基金是契约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3、南方稳健成长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是通过南方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直销网点和中国工商银行的代销网点公开募

集发行。 

4、本基金募集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法

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禁止购买者除外）。个人投资者指合法持有现时有效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军人证、护照的中国居民；机构投资者指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合法注册登记或经有关政府部门批准设立的企业法人、事业法人、社会

团体或其他组织。 

5、本基金首次发行设立募集目标为 80 亿元人民币，预定 60 亿元人民币向

个人投资者销售，采用“总额调控，先到先得”的方法；预定 20 亿元人民币向

机构投资者销售，采用“全额预缴，比例配售”的方法。 基金管理人对上述募

集目标及向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的比例分配可根据认购情况进行调整。 

6、个人投资者必须本人亲自办理开户和认购手续。 

    7、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规定，一个投资者只能开设和使用一个基金账户；不

得非法利用他人账户或资金进行认购，也不得违规融资或帮助他人违规进行认

购。 

8、投资者在认购期内可多次认购基金单位，但已申请的认购一旦资金交付，

其撤销请求不予接受。销售网点对申请的受理并不表示对该申请的成功确认，而

仅代表销售网点确实收到认购申请，申请的成功确认应以基金注册登记人（即南

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确认登记为准。投资者可以在基金成立后到各销售网点

查询成交确认情况。 

9、本公告仅对“南方稳健成长证券投资基金”发售的有关事项和规定予以

说明。投资者欲了解“南方稳健成长证券投资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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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在 9 月 15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上的《南方稳健

成长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同时也发布在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southernfund.com） 

10、各城市的开户、认购网点及认购细节的安排详见中国工商银行 9 月 17

日在北京《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上海《新民晚报》、《新闻

晨报》；深圳《深圳特区报》；杭州《钱江晚报》、《都市快报》；重庆《重庆晨报》

上刊登的公告。 

11、设立募集期内，将由有关公证机构对各代理机构向个人投资者每日的销

售结果、机构投资者预缴款总金额、直销机构预缴款总金额、机构投资者配售比

例的确定等进行监督和公证，并将及时公布。 

12、如遇突发事件，以上设立募集期的安排可以适当调整。 

  

    一、募集发行基本情况 

    1、基金名称 

    南方稳健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2、基金类型 

契约型开放式。 

    3、基金存续期限 

    不定期。 

    4、基金投资目标 

本基金为稳健成长型基金，在控制投资风险并保持基金投资组合良好流动性

的前提下，力求为投资者提供长期稳定的资本利得。 

    5、募集对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禁

止购买者除外）。 

    4、销售渠道与销售地点 

    直销：深圳市福田中心区深南大道 4009 号投资大厦 2 楼南方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代销：中国工商银行在北京、上海、重庆、杭州、深圳指定的营业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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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发行时间 

    2001 年 9 月 19 日至 2001 年 9 月 26 日（包括周六、日）。 

    6、募集期限 

设立募集期自本招募说明书公告之日起不超过 3 个月。 

本公司初步确定的发行时间为 2001 年 9 月 19 日至 2001 年 9 月 23 日（包括

周六、日）的五个工作日向个人投资者销售；2001 年 9 月 24 日至 2001 年 9 月

26 日的三个工作日向机构投资者销售。根据认购的情况可调整发行时间（详见

本发行方案第二部分）。如遇突发事件，以上设立募集期的安排可以适当调整。 

    7、募集目标 

本基金首次募集目标为 80 亿元人民币。但基金管理人可根据认购情况适当

调整募集目标。 

    在基金存续期中，基金可接受的申购申请不受首次发行规模的限制。 

    8、发行方式 

对个人投资者采用“总额调控、先到先得”的办法发售，对机构投资者采用

“全额预缴、比例配售”的办法发售。 

9、基金单位面值 

基金单位面值为 1.00 元人民币。 

10、基金认购费率 

基金认购费率为 1%。 

11、基金认购方式 

书面委托、金额认购。 

12、缴款方式 

对个人投资者采用“实时扣款”，对机构投资者采用“全额预缴款”。 

 

二、额度分配、划拨与确认 

本基金首次募集目标为 80 亿元人民币，其中向个人投资者预定募集额度为

60 亿元人民币，向机构投资者预定募集额度为 20 亿元人民币。 

1、若在个人投资者认购期内，认购的金额不足预定的 60 亿元人民币，剩余

部分回拨给机构投资者。机构投资者的认购金额加上对个人投资者已确认的认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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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如果超过 80 亿元人民币，则按照不超过募集目标 80 亿元人民币的原则对机

构投资者进行比例配售，否则对机构投资者的有效认购全部确认。 

2、若在个人投资者的认购期截止日前，认购的金额超过预定的 60 亿元人民

币，则基金管理人调整预定的个人投资者募集目标，对个人投资者认购达到或超

过 60 亿元时当日的有效申请全部予以确认，并于次日公告终止对个人投资者的

销售，机构投资者预定的销售时间不变。对机构投资者按照预先分配的 20 亿元

人民币的额度进行销售，如果机构投资者的认购额度超过 20 亿元人民币，按照

比例配售的原则进行确认；如果认购额度不足 20 亿元人民币，则对有效认购全

部予以确认。 

3、如果个人投资者在认购期内和机构投资者在认购期内净销售额或人数没

有达到基金契约规定的成立条件，则从机构投资者认购截止日（9 月 26 日）的

次日开始同时对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继续销售基金单位，并采用“先到先得”

的相同方式进行确认，直至在基金的募集期内（三个月）达到基金成立的条件时，

基金管理人可宣布截止认购基金单位。 

对个人投资者的募集全部由中国工商银行完成，对机构投资者的募集由南方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中国工商银行共同完成。 

中国工商银行负责对各销售网点个人投资者的认购情况进行控制，按营业网

点的业务办理能力，向投资者发放业务办理序号，对已发放了业务办理序号的投

资者其申请业务全部接受办理，如果向个人投资者销售的额度在个人投资者认购

截止日前未达到预定的募集目标，基金管理人予以公告，各代销网点于次日必须

继续接受投资者提交的认购申请。 

  

    三、关于认购金额和次数的规定 

    1、投资者在募集期内可以多次认购基金单位，但已申请的认购一旦资金交

付，撤销的申请不予接受。 

    2、在募集期内，代销网点投资者每个基金账户最低认购金额为 1 万元人民

币，超过 1 万元人民币的，必须是 1 万元人民币的整数倍。直销网点每个基金账

户最低认购金额为 100 万元人民币。超过 100 万元人民币的，必须是 1 万元人民

币的整数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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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认购的限额：募集期间，个人投资者最高认购金额为 50 万元人民币；机

构投资者最高认购金额为 8 亿元人民币。 

4、若投资者的认购总额超过单个账户最高认购限额，则导致超限的最近一

次或几次的认购无效。 

 

四、认购费用 

    认购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和销售代理人收取，将被用来支付销售代理费、注册

登记费以及法定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材料制作费、宣传费等。 

    认购费用=认购金额Ⅹ认购费率 

    认购份数=（认购金额-认购费用）/基金单位面值 

    认购费率为 1%。 

 

    举例如下：投资者认购金额 1 万元，基金单位面值为 1 元，则根据公式计

算出： 

    认购份额=10,000Ⅹ（1-1%）/1.00=9,900 份 

    投资者认购金额 30 万元，则 

认购份额=300,000Ⅹ（1-1%）/1.00=297,000 份 

 

五、直销网点的开户与认购流程 

    （一）注意事项： 

1、投资者应按《南方稳健成长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规定的程序办理

相关事项。 

2、一个投资者在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只能开立一个基金账户。 

3、在首次发行期内（9 月 19 日至 9 月 26 日），直销网点只接受机构投资者

的开户与认购业务。 

4、在直销网点办理认购的机构投资者最低认购金额为 100 万元人民币，追

加认购金额为 1 万元的整数倍，最高累计认购金额为 8 亿元人民币。 

5、本直销网点不接受除“支票结算”或“电汇结算”以外的其它缴款方式。 

6、在直销网点开立基金及交易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必须指定一家商业银行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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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银行账户作为投资基金的唯一结算账户，即“指定银行账户”。今后

该投资者赎回、分红及无效认（申）购的资金退款等资金结算均只能通

过此“指定银行账户”进行。 

7、办理地址：深圳市福田中心区深南大道 4009 号投资大厦 2 楼南方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8、机构投资者办理认购的时间为 9 月 24 日至 9 月 26 日 9：00-11：30、13：

00-16：00。 

（二）开户 

1、机构投资者可从9月19日开始到直销网点办理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

金账户的开户手续。开户资料的填写必须真实、准确，否则由此引起的

客户资料寄送等错误的责任，由投资者自己承担。 

2、机构投资者申请开立基金账户时应提交下列材料： 

（1） 企业营业执照正本或副本原件及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事业法

人、社会团体或其他组织提供民政部门或主管部门颁发的注册登

记证书原件及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 

（2）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3） 业务经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身份证、军人证或护

照）； 

（4） 加盖预留印鉴（公章、私章各一枚，如私章非法人代表，需提供

法人授权委托书）的《预留印鉴卡》一式三份； 

（5） 指定银行账户的银行《开户许可证》或《开立银行账户申请表》

原件及复印件（或指定银行出具的开户证明）； 

（6） 填妥的《开放式基金账户申请表》，并加盖单位公章及法定代表

人私章。 

    3、投资者申请符合开户条件的，当时即可领取基金账户卡。 

    （三）预缴款 

1、机构投资者申请认购本基金，应主动将足额认购资金以“支票结算”或

“电汇结算”方式，划入本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开立的“南方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销售专户”，并确保在 2001 年 9 月 26 日 16：00 前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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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直销网点的清算账户： 

户名：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销售专户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罗湖支行营业部 

银行账号：4000020419200038011 

投资者若未按上述对应关系划付，造成认购无效的，南方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及直销网点清算账户的开户银行不承担任何责任。 

3、以下资金将被视为无效认购，款项退往投资者的来款账户或指定银行账

户： 

（1） 投资者划来资金，但未办理开户手续或开户不成功的； 

（2） 投资者划来资金，但没有使用“支票结算”或“电汇结算”方式

的； 

（3） 投资者划来资金，但未办理认购手续的； 

（4） 投资者划来的资金在 9 月 26 日 16：00 以后到账的； 

（5） 投资者划来的认购资金少于其申请的认购金额的； 

（6）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确认的其它无效资金或认购失败资金。 

（四）提交认购申请 

机构投资者必须在 9月 24日至 9 月 26日到直销柜台办理认购申请并应

当提交以下材料： 

1、已填好的《开放式基金认购申请表》，并加盖预留印鉴。 

2、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账户卡； 

3、同城支票结算的，加盖银行受理印章的“受理回执”复印件；异地

电汇结算的，加盖银行受理印章的“电汇凭证回单”复印件； 

4、前来办理认购申请的机构经办人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五）投资者提示 

1、请有意在直销网点认购基金的机构投资者尽早向直销网点索取开户

和 认 购 申 请 表 。 投 资 者 也 可 从 南 方 基 金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的 网 站

(www.southernfund.com)上下载有关表格，但必须在办理业务时保证提交的

材料与下载文件中所要求的格式一致。 

    2、直销网点与代理销售网点的申请表不同，机构投资者请勿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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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直销网点咨询电话：0755-3160300 

 

六、代销网点的开户与认购流程 

（一） 个人投资者 

1、注意事项 

（1） 投资者应按《南方稳健成长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规定的程序办

理相关事项。 

（2） 一个投资者只能开立一个基金账户。 

（3） 投资者必须本人亲自办理开户和认购手续。 

（4） 代销网点在个人投资者申请认购基金时，不接受现金，投资者必须预

先在中国工商银行存入足额的认购资金。 

（5） 个人投资者最低认购金额为 1 万元人民币，追加认购金额为 1 万元的

整数倍，最高累计认购金额为 50 万元人民币。 

（6） 个人投资者认购基金申请须在公布的个人投资者认购时间内办理。 

（7） 个人投资者指定的银行存款账户须是中国工商银行牡丹灵通卡中的

人民币活期存款账户。 

（8） 个人投资者认购时间为 9 月 19 日至 9 月 22 日 9：00-18：00、9 月 23

日 9：00-15：00 销售网点营业时间。  

2、开户 

个人投资者可从 9 月 19 日开始到可代理开户的销售网点办理南方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的基金账户的开户手续。开户资料的填写必须真实、准确，否则由此引

起的客户资料寄送等错误的责任，由投资者自己承担。 

个人投资者申请开立基金账户必须提供以下材料： 

（1）本人有效身份证明原件（身份证、军人证或护照）； 

（2）填妥的《基金账户业务申请表》。 

代理网点接受开户申请后，当时即向投资者发放基金账户卡，但基金账户卡

是否有效，投资者可于次日到网点领取《基金业务确认通知单》。 

3、认购 

9 月 19 日开始至 9 月 23 日止，个人投资者应携带以下材料到可代理销售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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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网点提交认购申请： 

（1）本人有效身份证明原件（身份证、军人证或护照）； 

（2）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账户卡； 

（3）中国工商银行牡丹灵通卡； 

（4）填妥的《中国工商银行代理基金申/认购申请表》。 

 

（二） 机构投资者 

1、注意事项 

（1） 投资者应按《南方稳健成长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规定的程序办

理相关事项。 

（2） 一个投资者只能开立一个基金账户。 

（3） 机构投资者在代销网点申请认购基金时，其指定的银行存款账户必须

有足额的认购资金。 

（4） 机构投资者最低认购金额为 1 万元人民币，追加认购金额为 1 万元的

整数倍，最高累计认购金额为 8 亿元人民币。 

（5） 机构投资者认购基金申请须在公布的机构投资者认购时间内办理。 

（6） 机构投资者指定的银行存款账户须是中国工商银行客户自助卡中的

人民币结算账户。 

（7） 机构投资者的认购时间为 9 月 24 日至 9 月 26 日 9：00 至 16：00 销

售网点营业时间。  

2、开户 

机构投资者可从 9 月 19 日开始到可代理开户的销售网点办理立南方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基金账户的开户手续。开户资料的填写必须真实、准确，否则由此引

起的客户资料寄送等错误的责任，由投资者自己承担。 

机构投资者申请开立基金账户必须提供以下材料： 

（1）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或注册登记证书）和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2） 法人授权委托书； 

（3） 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原件（身份证、军人证或护照）； 

（4） 填妥的《基金账户业务申请表》并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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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网点接受开户申请后，当时即向投资者发放基金账户卡，但基金账户卡

是否有效，投资者可于次日到网点领取《基金业务确认通知单》。 

3、认购 

9 月 24 日开始至 9 月 26 日止，机构投资者应携带以下材料到代理网点提交

认购申请： 

（1）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账户卡； 

（2） 中国工商银行客户自助卡； 

（3） 填妥的《中国工商银行代理基金申/认购申请表》并加盖预留印鉴。 

 

七、清算与交割 

1、南方稳健成长证券投资基金正式成立前，全部认购资金将被冻结在基金

认购临时账户中，认购资金冻结期间按企业活期存款利率计算的资金利息属于设

立后的本基金资产。 

2、本基金权益登记由基金注册登记人（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在发行结

束后完成过户登记。 

    

八、无效资金的退款 

1、个人投资者及机构投资者无效认购资金，将于提出认购申请之日起三个

工作日内向投资者指定银行划出。 

2、机构投资者认购失败资金，将于 9 月 29 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划往投资者指

定的银行账户。 

3、在募集期结束后，基金募集净销售额小于 2 亿元人民币或最低认购户数

低于 100 户，则本基金不成立。本基金不成立时，本基金发起人承担全部募集费

用，将已募集资金并加计银行活期存款利息在发行期结束后 3 个工作日内退还基

金认购人。 

 

    九、基金的验资与成立 

本基金募集期满，实际净销售额超过 2 亿元人民币、认购户数达到 100 户，

基金方可成立。 

1、对个人投资者募集截止后，由银行出具基金清算专户存款证明，由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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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委托具有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认购资金进行验资； 

2、对机构投资者募集截止后，由银行出具基金清算专户存款证明，由基金

管理人委托具有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认购资金进行验资，由注册登记机构确认

机构投资者认购配售的比例； 

3、销售机构根据注册登记人确认数据将有效认购资金和认购资金在认购期

所生利息一并划入注册登记人开立的清算账户，注册登记人再将该款扣除认购费

用后划入基金存款账户。由基金存款账户开户行出具基金存款证明后，基金管理

人委托具有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基金资产进行验资并出具报告，注册登记人出

具认购户数证明； 

4、基金管理人发布基金成立公告。 

    

 十、本次发行有关当事人或中介机构 

1、基金发起人 

名称：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中心区深南大道 4009 号投资大厦七楼  

法定代表人：骆新都 

成立时间：1998 年 3 月 6 日 

电话：（0755）2712000 

传真：（0755）2712948 

    2、基金管理人  

同上 

    3、基金托管人 

名称：中国工商银行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55 号 

法定代表人：姜建清 

成立时间：1984 年 1 月 1 日 

电话：（010）66106878 

传真：（010）66106904 

   4、销售机构 

（1） 直销机构：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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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中心区深南大道 4009 号投资大厦七楼  

法定代表人：骆新都 

电话：（0755）3160300 

传真：（0755）2904028 

联系人：胡朝晖 

（2） 代销机构：中国工商银行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55 号 

法定代表人：姜建清 

电话：（010）66106903 

      95588（全国统一号码） 

传真：（010）66106913 

联系人：肖婉如 

5、注册登记人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中心区深南大道 4009 号投资大厦七楼 

法定代表人：骆新都 

电话：（0755）2712000 

传真：（0755）2712948 

联系人：苏民 

6、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信达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东风大厦 21 层 

负责人：靳庆军 

电话：（0755）3243139 

传真：（0755）3243108 

经办律师：靳庆军  麻云燕 

7、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沈家弄 325 号（邮编：200137） 

办公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 333 号瑞安广场 12 楼（邮编：20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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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代表：Kent Watson 

电话：（021）63863388 

传真：（0755）63863300 

经办注册会计师：周忠惠  王笑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1 年 9 月 15 日 




